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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刑法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建之后，虽然曾因政治运动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停滞，但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复苏，并逐步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
尤其是晚近20多年来，刑法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成果迭出，成就斐然，从而成为公认的我国法学领
域最为发达的主要学科之一。
在新中国刑法学创建以来的近60年间，共出版著作近3000部，发表论文数万篇。
面对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总结其成就，反思其得失，从而为刑法学的进一步开拓发展提供导向，显
得异常迫切。
这就需要加强对数十年来刑法学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将体现刑法学发展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代表
性研究成果，从发表在数以百计的报刊和文集上的浩如烟海的论文中精选出来按照专题汇集成册，从
而为今人的研究、学习提供便利，也为后人保留有代表性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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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卫星，男，汉族，1982年生山东省济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先后在《当代法学》、《政法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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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累犯的成立条件　　累犯的成立条件是认定累犯的基本依据，是构成累犯的规格和标准。
不同的刑法对累犯制度的规定存在差异，因而累犯的成立条件也极不一致。
一般而言，累犯制度有普通累犯制、特别累犯制和混合累犯制之分。
具体而言，普通累犯制，是指法律不区别犯罪的种类，凡是曾受过刑事处分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又再
次犯罪的，均构成累犯，应加重其刑罚；特别累犯制，是指刑法总则中不设累犯制度的一般规定，仅
规定屡犯同一罪或某种特定不同罪，在分则条文中规定加重处罚；混合累犯制兼采前两者的规定，凡
再犯一般不同性质之罪的为普通累犯，再犯同一性质之罪或某种特定之罪的为特别累犯。
由于混合累犯制克服了前两者的弊端，更加便于统治阶级运用刑罚手段有效地同累犯作斗争，因而为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刑法，尤其是为新近制定或修订的刑法所采纳。
从我国的刑法发展史看，我国的累犯制度采用了混合累犯制，与现代西方国家累犯制度的发展趋势有
异曲同工之妙，既注意到打击普通累犯，同时又有选择、有重点地打击那些危害性更大的特别累犯，
使两方面相得益彰，较为科学可取。
本文主要探讨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我们认为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应该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主
观条件、人格因素、客观条件和主体条件。
　　1.普通累犯成立的主观条件。
罪过形式一方面反映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影响到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各国刑法规定对累犯要加重处罚，就在于累犯的社会危害性大大超过通常的犯罪，而累犯的这种社会
危害性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犯罪者较深的主观恶性。
故意犯罪中有些曾经受过刑罚处罚，但仍不思悔改听任主观犯罪意念恶性膨胀，一犯再犯，具有严重
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犯人，刑法将其规定为累犯，并从重或加重处罚，是有道理的，因为其主
观恶性程度远大于过失犯罪，故各国鲜见有规定过失犯罪累犯的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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